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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函[2005]655号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你局《关于个人通过购买债权取得的收入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请示》（津地税所〔2005〕4号）收悉。经研究，批

复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个人通过招标、竞拍或其他方式购置债权以后，通过相关司法

或行政程序主张债权而取得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通过上述方式取得“打包”债权，只处置部分债权的，其应纳税所得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一）以每次处置部分债权的所得，作为一次财产转让所得征税。 

（二）其应税收入按照个人取得的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的评估价值或市场价值的合计数确定。 

（三）所处置债权成本费用（即财产原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次处置债权成本费用=个人购置“打包”债权实际支出×当次处置债权账面价值（或拍卖机构公布价值）÷“打包”债

权账面价值（或拍卖机构公布价值）。 

(四)个人购买和和处置债权过程中发生的拍卖招标手续费、诉讼费、审计评估费以及缴纳的税金等合理税费，在计算个

人所得税时允许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  

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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